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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民法始终，体现了民法的基本价值，集中反映了民事立

法的目的和方针，对各项民法制度和民法规范起统帅和指导

作用，是民事立法、执法、守法及研究民法的总的指导思想

。在我国现行的民事立法上，承认了平等原则、自愿原则、

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守法原则以及公序良俗原则。其

中平等原则是民法的基础原则；自愿原则反映了民法的法规

特性；公平原则意在谋求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衡平；诚实信用

原则、守法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则对个人利益与个人利益之

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及个人利益与国家、社会利益之间的矛

盾和冲突发挥双重调整功能。本章着重介绍民法基本原则的

相关基本问题.一、 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民法的基本原则，是

民法及其经济基础的本质和特征的集中体现，是高度抽象的

、最一般的民事行为规范和价值判断准则。民法基本原则的

意义，具体体现在：1.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民事立法的准则。

民法的基本原则，蕴含着民法调控社会生活所欲实现的目标

，所欲达致的理想，是我国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本质特征

的集中反映，集中体现了民法区别于其他法律，尤其是行政

法和经济法的特征。它贯穿于整个民事立法，确定了民事立

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制定具体民法制度和规范的基础。2.

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民事

主体所进行的各项民事活动，不仅要遵循具体的民法规范，

还要遵循民法的基本原 则。在现行法上对于民事主体的民事



活动欠缺相应的民法规范进行调整时，民事主体应 依民法基

本原则的要求进行民事活动。3.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法院解释

法律、补充法律漏洞的基本依据。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法院对

民事法律、法规进行解释的基本依据。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

时，须对所应适用的法律条文进行解释，以阐明法律规范的

含义，确定特定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法院在对

法律条文进行解释时，如有两种相反的含义，应采用其中符

合民法基本 原则的含义。无论采用何种解释方法，其解释结

果均不能违反民法基本原则。如果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在现

行法上未能获得据以作出裁判的依据，这就表明在现行法上

存在法律漏洞。此时，法院应依据民法的基本原则来进行法

律漏洞的补充。4.民法的基本原则，是解释、研究民法的出

发点。学者在对民法进行解释、研究时，应以民法的基本原

则作为出发点，无论何种学说，违背了民法的基本原则，就

不是妥当的学说。二、民法基本原则的内容我国的民事立法

上，确立了以下几项民法的基本原则：（一） 平等原则所谓

平等原则，也称为法律地位平等原则。我国《民法通则》第3

条明文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平等原则集

中反映了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特征，是民事法律关系区别于

其他法律关系的主要标志，它是指民事主体享有独立、平等

的法律人格，其中平等以独立为前提，独立以平等为归宿。

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民事主体互不隶属，各自能独立

地表达自己的意志，其合法权益平等地受到法律的保护。平

等原则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在民法上的具体体

现，是民法最基础、最根本的一项原则。现代社会，随着在

生活、生产领域保护消费者和劳动 者的呼声日高，平等原则



的内涵正经历从单纯谋求民事主体抽象的法律人格的平等，

到兼顾 在特定类型的民事活动中，谋求当事人具体法律地位

平等的转变。我国民法明文规定这一原则，强调在民事活动

中一切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

强加给对方，意在以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为背景，突出强调

民法应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二） 自愿原则

自愿原则，是指法律确认民事主体得自由地基于其意志去进

行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

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自愿原则的存在和实现，以平等原

则的存在和实现为前提。只有在地位独立、平等的基础上，

才能保障当事人从事民事活动时的意志自由。自愿原则同样

也是市场经济对法律所提出的要求。在市场上，准入的当事

人被假定为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因此，民事主体自愿进

行的各项自由选择，应当受到法律的保障，并排除国家和他

人的非法干预。自愿原则的核心是合同自由原则。虽然有商

品经济就有合同自由的观念，但合同自由作为一项法律原则

却是迟至近代民法才得以确立。当然，合同自由从来都不是

绝对的、无限制的自由。在某种意义上，一部合同自由的历

史，就是合同如何受到限制，经由醇化，从而促进实践合同

正义的记录。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社会公平，

注重社会公德，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对合同的自

由有诸多限制。 例如在我国的邮政、电信、供用电、水、气

、热力、交通运输、医疗等领域所存在的强制缔 约，在保险

、运输等许多领域盛行的定式合同，都是对合同自由的限制

。（三） 公平原则公平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应依据社会公认的

公平观念从事民事活动，以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均衡。我



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的原则。

公平原则是进步和正义的道德观在法律上的体现。它对民事

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和国家处理民事纠纷起着指导作用，特别

是在立法尚不健全的领域赋予审判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对于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和纠正贯彻自愿原则过程中可能出

现的一些弊端，有着重要意义。公平原则在民法上主要是针

对当事人间的合同关系提出的要求，是当事人缔结合同关系

，尤其是确定合同内容时，所应遵循的指导性原则。它具体

化为合同法上的基本原则就是合同正义原则。合同正义系属

平均正义，要求维系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均衡。作为

自愿原则的有益补充，公平原则在市场交易中，为诚实信用

原则和显失公平规则树立了判断的基准。但公平原则不能简

单等同于等价有偿原则，因为在民法上就一方给付与对方的

对待给付之间是否公平，是否具有等值性，其判断依据采主

观等值原则，即当事人主观上愿以此给付换取对待给付，即

为公平合理，至于客观上是否等值，在所不问。由此不难看

出公平原则的具体运用，必须以自愿原则的具体运用作为基

础和前提，如果当事人之间利益关系的不均衡，系自主自愿

的产物，就不能谓为有违公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